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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性房地产业务纳税调整争议焦点分析

苏海雁 朱学义渊博士生导师冤

渊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冤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对投资性

房地产的核算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但我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却未对投资性房地产的纳税事宜作明确规定。

在会计实务和纳税过程中，出现争议的焦点是：按公允价值计

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在纳税调整时要不要考虑该房地产的折旧

价值。一种观点认为，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在会计

处理时不计提折旧，则纳税调整时不要考虑该房地产的折旧

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投资性房地产中的房屋、建筑物视同

固定资产处理，纳税调整时要考虑其折旧，其土地使用权视同

无形资产处理，纳税调整时要考虑其摊销。笔者赞同后一种观

点，并举例予以说明。

例：甲公司 2009年初付款 1 200万元购买一栋大楼列作

“投资性房地产”。2009年末，该大楼公允价值为 1 350万元。

2010年 2月甲公司售出该大楼，销售净额为 1 450万元。要

求：替甲公司编制相关会计分录、填列相关会计报表、进行纳

税调整。

一、在日常核算过程中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1）2009 年初，甲公司购入大楼时。借：投资性房地

产———大楼（成本）1 200万元；贷：银行存款 1 200万元。

（2）2009年末，甲公司购入大楼升值 150 万元时。借：投

资性房地产———大楼（公允价值变动）150万元；贷：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150万元。

（3）2010年 2月，甲公司售出该大楼收款 1 450万元时。

借：银行存款 1 450万元；贷：其他业务收入 1 450万元。借：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150万元，其他业务成本 1 200万元；贷：投

资性房地产———大楼（成本）1 200万元、———大楼（公允价值

变动）150万元。

说明：《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6》的做法是：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150万元；贷：其他业务收入 150万元。其中，增加其

他业务收入 150万元，和上述第三笔业务贷记“其他业务收

入”科目 1 450万元一起，共增加了其他业务收入 1 600万元。

虽然会计做账仍能平衡，但税务部门检查时却认为“虚增收

入”1 600万元。所以，《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8》修改了这一

做法，要求“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余额与“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变动”对应结转，其他倒轧差额调整“其他业

务成本”科目。

二、会计报表的填列

2009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当年大楼涨价 150万元记入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方，年末是否要转入“本年利润”

科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科目的账务处理作出规定：期末，应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年

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目无余额。此规定的含义是：“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一经产生，期末全部转入“本年利润”科目，在当

期利润表中构成企业的“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根据这一

规定，2009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应编制相关会计分录为：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0万元；贷：本年利润 150万元。

2009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应将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科目借方的金额 150万元填入“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项目，从而构成了甲公司当年的“营业利润”及“利润总

额”；同时甲公司还要在“资产负债表”中“投资性房地产”项

4援 2010年 11月 30日到期，A公司以合同汇率预6.52颐溢1

购入 100 000美元，支付人民币 652 000 元（6.52伊100 000），

得到的 100 000 美元以 11 月 30 日的记账汇率（预6.60颐溢1）

记账。

借：银行存款———美元 660 000（100 000伊6.60）

投资收益 1 000

贷：衍生工具———远期外汇合同 9 000

银行存款———人民币 652 000

同时 A公司结转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 000

贷：投资收益 1 000

本年利润 2 000

A公司由于签订了远期外汇合同，于 2010年 11月 30日

购入美元时，按照合同规定的汇率（预6.52颐溢1）购入，而当日银

行卖出汇率为预6.61颐溢1，因此公司总计少付人民币 9 000元

（6.61伊100 000原6.52伊100 000）。由于美元账户采用银行美元

汇率中间价记账，本月给企业带来账面损失 1 000元［（6.61原

6.60）伊100 000］，所以，因签订远期外汇合同购入美元带来的

总收益 8 000元，其中 6 000元收益确认在 10月份，2 000元

收益确认在 11月份。

A公司确认的金融资产（衍生工具），在会计期末编制资

产负债表时，填列到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项目，确认

的金融负债（衍生工具），填列到流动负债（其他流动负债）项

目。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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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下填列1 350万元（成本 1 200万元+涨价 150万元）。

2010年 2月 28日，甲公司结转当月记入“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科目借方的金额 150万元，编制相关会计分录为：借：本

年利润 150万元；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0万元。

2010年 2月 28日，甲公司将记入“本年利润”科目借方

的金额 150万元以“-150万元”填入“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项目，从而使当月甲公司的“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

减少 150万元，即它正好抵减当月售出大楼毛利 250万元（其

他业务收入 1 450万元-其他业务成本 1 200万元），把当月

售楼利润调整为 100万元。事实上，甲公司当初购楼付款 1 200

万元（成本），现在售楼收款 1 450万元，获得毛利 250 万元

（等于 2009年 12月 31日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50

万元+2010年 2月利润表中“营业收入”1 450万元-2010年 2

月利润表中“营业成本”1 200万元-2010年 2月利润表中“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150万元）。

三、暂时性差异的计算与确认

2009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当年大楼涨价 150万元，会

计账面上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是 1 350万元（成本 1 200万

元+涨价 150万元），而税务机关计税基础是多少呢？有两种

意见：一是认为计税基础是投资性房地产的初始成本 1 200

万元；二是认为计税基础是投资性房地产的初始成本 1 200

万元扣除该房地产折旧及摊销后的余额。笔者认为第二种观

点是正确的，理由如下：

1援 要将投资性房地产的组成内容分解为“对号入座”的

纳税调整项目。会计中定义的“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

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

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已出租的

建筑物。不包括自用房地产（即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或者经

营管理而持有的房地产）和房地产公司作为商品存货开发的

房地产。《企业所得税法》中没有专门规定投资性房地产的概

念。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刘磊的解释，“从税法上区分，

投资性房地产可以区分为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其中，

房屋、建筑物归入固定资产，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企

业所得税法》第十一条规定计算固定资产折旧并扣除；土地使

用权应归入无形资产，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企业所

得税法》第十二条规定计算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并扣除”。

2. 将投资性房地产中的“房屋”作为固定资产对待。《企

业所得税法》第十一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按

照规定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准予扣除。但房屋、建筑物以外

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得计算折旧扣除。根据这一规定，

甲公司查找购买该楼房时的有关原始凭证，该楼房购置成本

1 200万元，其中，房屋价值 1 000万元，土地使用权价值 200

万元。《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除国务院财

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

分五类作了不同规定，其中，房屋、建筑物，为 20年。据此，甲

公司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房屋，在进行纳税调整时每年应计

提的折旧额为 50万元（1 000衣20）。

3. 将投资性房地产中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对

待。《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二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企业按照规定计算的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准予扣除。《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外购的无形资产，以购买

价款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使该资产达到预定用

途发生的其他支出为计税基础；第六十七条规定：无形资产按

照直线法计算的摊销费用，准予扣除。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

得低于 10年。甲公司根据上述规定，对投资性房地产中的土

地使用权，在进行纳税调整时征得税务部门同意按 10年期限

摊销，每年纳税调整确认的摊销额为 20万元（200衣10）。

4援“投资性房地产”项目的纳税递延的处理。根据上述分

析和计算，2009年 12月 31日，税务局认定大楼的计税基础

为 1 130万元（购置成本 1 200万元-房屋折旧 50万元-土地

使用权摊销额 20万元），比会计账面价值 1 350万元低 220

万元，这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其递延所得税负债为 55万元

（220伊25%）。2009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应编制相关纳税调整

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55万元；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55万元。

四、涉及收益变动的纳税调整

首先，2009年 12月 31日，甲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价格上

涨了 150万元，记入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的贷方，构成

了当年的利润总额，但税法上不予认定，要进行纳税调整。其

次，甲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按公允价值计量，平时核算不计提折

旧，但税务部门可以让其视同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计提折旧和

摊销（前述确定的价值分别为 50万元、20万元），这也要进行

纳税调整。据查，甲公司 2009年度利润总额（含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150万元）302万元。2009年 12月 31日，甲公司纳税调

减额计算如下：

甲公司 2009 年度纳税调减额=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0

万元+视同固定资产的折旧额 50万元+视同无形资产的摊销

额 20万元=220（万元）。

（1）应纳税所得额=利润总额依纳税调整=302-220=82

（万元）

（2）应纳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伊适用所得税税率=82伊

25%=20.5（万元）

（3）2009年 12月 31日，甲公司编制的相关会计分录为：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20.5 万元；贷：应交税

费———应交所得税 20.5万元。

（4）2010年 2月 28日，甲公司售出大楼收款 1 450万元

时，除了编制收款、转销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有关账面价值、

交纳营业税及附加（营业税 72.5万元、城建税 5.075万元、教

育费附加 2.175万元，合计 79.75万元）外，还要进行以下两步

“纳税调整”：淤转平“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做会计分录

为：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55 万元；贷：所得税费用———递延

所得税费用 55万元。于计算售房会计利润 170.25万元（收入

1 450万元-成本 1 200万元-营业税及附加 79.75万元），并

计算应交所得税 42.562 5万元（170.25伊25%），做会计分录为：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42.562 5万元；贷：应交

税费———应交所得税 42.562 5万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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